
國立臺北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 

104年 3月 24日第 4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7年 3月 21日第 49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3年 3月 20日第 61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 

第一條 依「國立臺北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」第三條第四項規定，

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，以辦理有關教學意見調查等事宜。 

第二條 依據本辦法所辦理之教學意見調查(以下簡稱本教學意見調查)

以電腦網路填答為之。 

第三條 本教學意見調查分為「期中學習意見調查」與「期末教學意見調

查」二種。 

「期中學習意見調查」，調查結果提供教師參考。 

「期末教學意見調查」採用 1~5 分量表，作為後續提升教學品

質，以及獎勵與追蹤協助使用。 

第四條 為提高本教學意見調查之可信度，「期末教學意見調查」應加入

反向題之設計。 

第五條 「期末教學意見調查」無效問卷之判定為正向題之平均得分及反

向題之平均得分均為「小於等於 2分」或均為「大於等於 4分」，

則視該問卷為無效樣本。 

第六條 為避免「學制別（學士/碩博）」、「必、選修別」、「系別」、

「班級規模」與「學生預期成績」等干擾因素對教學意見調查結

果之影響，利用迴歸模型就「干擾因素」作教學意見分數之修正，

修正後分數會有效降低干擾因素對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之影響。 

第七條 針對本教學意見調查修正後分數平均未達 3.5 之教師應作後續

追蹤及協助支援，措施如下： 

  一、建議教師所屬單位主管依院、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

心主管之不同權限，查詢所屬教師調查分數及學生開放性建議，

並鼓勵教師參加本校辦理之教學專業成長活動、研習會等各式

增能活動。 

  二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鼓勵加入教師教學社群，增進與資深績

優教師交流分享教學經驗。 



  三、各教學單位於院、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得根據教

學意見調查結果，定期檢討教學成效，改善教學品質。 

第八條 參與執行實施調查及作統計分析之單位與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

則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
